附件1

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工作指南

为规范全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40号）、《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教监管〔2022〕4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办发〔2021〕32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办规〔2023〕5号）《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事项名称和基本编码
事项名称：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本事项为其他行政权力事项；基本编码：321022024000。
二、服务对象
国家机构以外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三、审批流程
1.受理。举办者根据《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表》（见附件2）向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一次性告知。
2.审核。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照准入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培训场所现场踏勘。
3.公示。拟同意设立的培训机构，须在培训场所、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或官网上张贴公示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培训项目、培训时段、培训场所面积、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公示时间、举报受理电话、落款日期等。
4.审批。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根据材料审核、场所踏勘及公示情况，集体决策，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设立培训机构的审批意见。
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于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不含实地踏勘和公示时间）作出审批决定。
同意设立的，核发《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以下简称《审核意见书》）；不同意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四、审批登记文书和其他说明
本审批事项登记文书为《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有效期3年；本事项不收费。
五、变更、注销和续期换证
（一）变更。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机构名称、章程、培训范围等事项变更，应当提交《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见附件3）：
1．变更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章程等相关事项的，提供变更申请表及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章程相关变更材料；
2．变更机构名称的，提供变更申请表和新的名称预先登记材料；
3．变更培训范围的，提供变更申请表、新变更的培训教材及相关师资资质证明材料。
变更材料经审核无误的，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换发新证、旧证同时收回并作废，《审核意见书》审批编号不变。
（二）注销。不再从事培训业务的，应当提前30日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张贴书面告知书、完成平台消课和财务清算、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清算公示，向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交《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注销申请表》（见附件4）和注销情况说明。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意见。已缴纳风险保证金的培训机构，可凭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核准的《注销申请表》提取风险保证金。
（三）续期换证。培训机构在《审核意见书》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续期申请，需提供：申请表、财务审计报告、连续3个年度的年检报告、银行资金监管账户缴存明细单、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举办者主体信息（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未改变的，5个工作日内换发《审核意见书》。房屋自有产权申办者携房屋产权证明，房屋租赁申办者携租赁合同及房屋产权证明材料。租赁期参照准入指引办理，一般不少于3年。属地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5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审核意见书》审批编号不变。
六、撤销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审核意见书》，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规审批的；
[bookmark: _Hlk141434793]2．超越法定职权发放《审核意见书》的；
3．违反法定程序发放《审核意见书》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发放《审核意见书》的；
5．提交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审核意见书》的；
6．依法可以撤销《审核意见书》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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